
大障碍。

我作为中国的宗教界的

代表，既是中国联合国协会的

理事，又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

会长，与一亿多教徒对此无不

感到痛心疾首，为此，我们中

国宗教界遵循联合国的宪章

和原则，表示如下主张：

第一，高扬和平旗帜，维

护宗教的纯洁性。反对利用宗

教推行强权政治。反对利用宗

教资本分裂祖国，反对宗教极

端主义危害世界和平；反对邪

教盗用宗教名词术语，践踏宗

教，破坏社会安宁。

第二，提倡宗教宽容与和

平的精神，创造和睦共处的环

境。正视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

的差异，互相尊重，求同存异，

加强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

对话，平等相待，不搞对抗。发

挥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优

势，倡导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教无争执，大小国家、不同民

族一律平等，维护和平，共同

进步。

在新的千年，让我们紧握

宗教这条和平的纽带，本着济

世救人的精神，缔造全人类所

追求的全面的、持久的、公正

的极乐世界。

谢谢主席先生。

宗教信仰，是人类普遍具

有、长期具有的一种心灵现

象，其历史几乎和人类的文明

史一样悠久。以往数千年来，

宗教在全球各地一直高踞君

临绝大多数人精神王国的神

圣地位，直到科学昌明的今

天，全世界仍有五分之三以上

的人是各种宗教的信徒，其余

非信徒者也或多或少不无宗

教观念和宗教心理。宗教信仰

显然与自然压迫、社会压迫及

政治、文化传统、习俗有关。但

自然压迫、社会压迫等，仅仅

是产生宗教信仰的外因，宗教

信仰的内因，无疑深藏于人

心、人性的深处，需要从心理

学角度予以研究。

从近代心理学奠基人冯

特开始，心理学便十分重视对

宗教信仰心理的研究。冯特的

学生斯塔伯克首次出版了题

为《宗教心理学》的专著。威

廉·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

（!"#$）一书，对各种各样的宗

教体验从心理学角度作了描

述和解析。精神分析学派心理

学家尤其重视宗教心理，有

《人类心理与宗教》（荣格）、

《精神分析与宗教》（弗洛姆）

等研究成果。宗教心理学（%&’

()*)+, -./01+(+*/）已成为当

代心理学一个比较重要的分

支学科、边缘学科，有多部专

著出版。

宗教、信仰及其起源

现在通常所说的 “宗教”

一语，为拉丁语 %&()*)+ 或 ()*’

2%& 的意译，原意为（人与神）

连结或敬神。在古汉语中，

“宗”指祭祀神祗、日月星辰、

江河海岱和祖先，“教”谓教

化。给宗教下一个准确无争议

的定义是相当困难的。尽管有

宗教是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

崇拜、宗教是对高于我们本身

的力量的服从、宗教是具有机

构化或传统仪式的信仰系统、

宗教是提供安身立命之本的

信仰体系等界说，但都不足以

准确地概括出所有被认为是

宗教的现象之共性。关于哪些

体系属于宗教，世界各国的判

别标准并非完全一致。总的看

来，一般所谓宗教现象，包括

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

陈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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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等为内容的原始宗教、巫

术，及具有教义、教团、教仪，

为各国政府承认为合法的基

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世界

宗教和印度教、耆那教、锡克

教、道教、神道教等地区民族

宗教，还有不断涌现的各种新

兴宗教和欺世害人的非法邪

教，甚至还包括一些具有信仰

性质的学说、主义、思想、政

党。所有这些被认为可包纳于

宗教范围的现象，在心理上的

共同特质，大概可以“信仰”二

字总括之，其所信仰的对象，

以具有某种超越性、超现实性

为特征。当然，这一界说，也非

十分准确。

关于各种以信仰为特质

的宗教心理的起源或宗教的

心理起源，是宗教心理学所研

究的重大问题，西方学者对此

有不少说法。或从认知的角

度，说宗教源于对自然现象的

无知，如斯宾塞说先民认梦为

真实经验而产生了灵魂不死

的宗教观念；列维·布留尔和

列维·斯特劳斯说原始人因无

力以理性认识世界，而以神话

和仪式等象征系统表达其认

识世界的愿望。或从情感角

度，说宗教源于对自然力量、

死亡、孤独等的恐惧和心理错

觉，如留芭认为宗教源于类似

服用致幻剂所产生的某种神

秘经验；弗洛伊德说宗教出于

幼时因软弱无助、恐惧而产生

的对父亲的依赖敬畏心理，乃

集体的神经官能症，其产生环

境与儿童神经官能症产生的

环境类似；马克思·缪勒说宗

教源于面对强大、神秘、无限

的自然时，所产生的敬畏、恐

惧和无限的感觉。或从意志的

角度，说宗教源于人内心深处

获得力量以支配自然及永生

不死等欲望或需要，如蒲鲁特

认为宗教源于个人和社会群

体超越自然的需要。或从人性

角度，说宗教出于人心灵深处

的本能，如贾斯特罗认为宗教

本能（!"#$%$&’( $)(*$)+*）是人天

性的一部分；荣格认为宗教深

深扎根于人的无意识中，为先

天具有的一种原型；伯霍据遗

传学、神经生理学，说宗教信

仰来自与情感反应密切相关

的大脑中原始的纵深层次。这

些说法，都不无其一定的道

理，然亦各具片面性，不足以

圆满解释所有的宗教现象。

尽管“宗教”一词在中国

佛典中出现频率不太低，但其

含义与今所言宗教颇有不同，

仅仅指佛教内部的禅宗 （宗）

与其它宗依佛经（教）成立的

宗派如天台、华严、唯识等。佛

典中几乎没有相当于今所言

宗教尤其是拉丁语 !"#$%$& 原

意的概念。今所言宗教，可包

括于佛书中的“道”和“教”，前

者指有关人生大本的思想体

系，后者指社会教化体系。

“道”与“教”被分为内学与外

道。内学指佛教之学，有“专究

内心的学问”之意味；外道（梵

语 *,!*-./. 或 *,!*-$/.）指佛教

以外的一切宗教和思想学说，

有“在正道之外”、“心外求法”

的意味。内学外道，作为一种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文化现

象，从佛法的缘起观看来，都

是内外诸多因缘和合的产物，

都会经历产生、发展、消亡的

过程，即佛教也不例外，佛经

中多次预言：佛教将经正法、

像法、末法三大阶段，从兴盛

走向衰落，终致消亡 （“法

灭”）。在佛教看来，具宗教形

式者未必都好或都坏，判别一

种文化或社会教化体系的邪

正，须视其是否真实及对众生

是否有“义利”（合理、有益、有

意义），而不能据其形式。对见

地不符真实及无义利甚而有

害的宗教、学说和邪教，佛教

多有批判。

若要说今所言宗教产生

的根源，佛教所举出的外因大

概主要是生老病死、怨会爱别

等生物性与社会性的世间诸

苦，可谓自然压迫与社会压

迫，这是佛教四圣谛之第一苦

谛所揭示。西哲有哲学为研究

死亡的学问、死亡为宗教的母

胎之说。佛教及当时印度的多

种宗教，大抵都从对人生痛苦

尤其是死亡痛苦的反抗心理

出发，以极乐无苦、超越生死

的涅槃为共同追求的理想。不

管此类宗教的教旨是否真实、

有无义利，只要知道人生痛苦

而有获得涅槃的意欲，便是人

的智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超出

动物界的表现。日本佛教真言

宗依 《大日经·入真言门住心

品》，将众生关于存在或宗教

问题的心理归纳为十种住心，

其第一种“异生羝羊心”，谓如

牛羊一样愚痴无知，唯受生物

本能驱动，只知饮食男女、干

法 音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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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劳动，谈不上有什么宗教需

求。动物、初民乃至一些现代

人，都处于这种心态。佛陀称

浑浑噩噩不知考虑宗教问题

的人“徒具人形而实际与畜生

无别”。有无宗教信仰，大概可

看作一条人兽分界线。宗教，

主要是具有较为发达的智力、

具生存反省力而有生存焦虑

的人们心灵的产物。人的生

存，大略是在人与自然或人与

物、人与人或人与社会、人与

宇宙三大关系中，处理人与自

然或人与物的关系时产生科

学技术，处理人与人或人与社

会的关系时产生伦理学，处理

人与宇宙的关系时则必然产

生宗教和哲学。

怖畏、依怙、向上

———三种宗教心理

据佛典之说，人类的宗教

需求，大概以怖畏、依怙、向上

三种心理机能为内因。这三种

心理机能并非仅仅属于宗教，

只有当人遇到人力、人智所无

法解决而又亟欲解决的切身

问题时，才会从这三种心理机

制产生宗教信仰。由这三种心

理机能产生的宗教信仰，既可

能对人有义利乃至真正实现

其理想，也可能虽有义利却不

能实现其终极理想，也可能对

个人、社会无义利甚至有害。

畏惧，被认为是宗教特别

是原始宗教产生的主要心理

根源，事实的确如此。先民们

在强大、神秘的自然力量面

前，深感自己弱小无力，从对

地震水旱、风雨雷电、鬼神精

灵、疾病死亡等的恐惧，产生

屈服与崇拜心理，由屈服崇拜

而向天地鬼神乞哀祈祷，献媚

设供，甚而杀人祭神，贡献牺

牲，以求神灵的宽宥保佑。这

种低层次信仰，直到今天尚有

残留，不仅表现于落后民族的

原始宗教中，即较先进的民族

中，也不难发现。如在中国民

间，祭祀龙王山神等以求降雨

消灾的信仰还相当普遍，还有

祭拜祈祷老树、狐鬼精怪黄鼠

狼等物者。佛教认为这种屈

服、崇拜属于迷信，是无义利

的；不得拜祭鬼神、咒术占卜，

是佛教徒三皈依戒中的重要

内容。《般舟三昧经》中佛言：

“自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

僧，不得事余道，不得拜于天，

不得祠鬼神，不得视吉良日。”

即孔子所谓“畏天命，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三畏，在佛教看

来虽有可取之处，但也不无压

抑人理智和自信的消极作用。

《杂阿含经》卷二六说众生有

五种怖畏：!、不活畏，畏惧无

法生存。"、恶名畏，畏惧别人

的讥谤。#、死畏，怕死。$、恶道

畏，怕死后堕入三恶道。%、大

众威德畏或众中恐怖，怕自己

在人众面前有所错失。西哲有

云：“人在本质上是孤独的。”

渺小的个人在茫茫宇宙中的

孤独感，是人内心深处产生畏

惧的源泉，是最容易产生宗教

需求的畏惧。《无量寿经》说人

在生死大海中 “独生独死，独

往独来”，由此产生的孤独感

和对孤独的畏惧，深潜于人的

意识底层。当人由某种原因与

亲人和社会疏离时，及考虑死

亡的威胁时，对孤独的畏惧便

会凸显。常单独面对大自然而

有较多孤独感的游牧者，宗教

信仰一般较为深切。

畏惧不完全是有害的，并

非都产生消极作用，实际上也

被佛教作为建立正信的基础

或因缘。前述《杂阿含经》所举

五种怖畏，便非无益。与原始

宗教畏惧风雨雷电等自然现

象和鬼神精怪不同，佛教认为

人起码应该有三畏：一、畏惧

生老病死等苦。此乃每个人都

难以回避的现实，为人存在之

根本悖论，事关重大，不可不

畏。排斥痛苦、畏惧死亡，可谓

人的本性。西方有人认为，生

命的唯一目标是生存（&’()

*+*,-），生存冲动具有对痛苦

的排斥性和对欢乐的趋向性。

人类学家 .·贝克尔说死亡恐

惧是人特有的意识，人既是终

将成为僵尸和蛆虫口中食的

生理性肉体，又是具有理性、

创造能力和自我意识的小小

神祗，这种痛苦的二元分裂是

人的精神所难以承受的，人拼

命用爱、家庭、权威、艺术等英

雄主义的努力去压抑和转化

死亡恐惧，实则根本不可能改

变自身的荒诞命运，只不过是

一种自我麻醉的“移情”手段

而已。因畏惧痛苦和死亡而献

媚祭供、祈求鬼神，实质上也

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移情手段，

佛教认为这样做实际上无济

于事，应该依靠自己的理性和

智慧，去开辟真实地战胜生老

病死等痛苦之道。据《大善权

法 音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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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等，释边牟尼自己表白：他

出家求道的动机是“但以畏彼

生老病死，为除断故。”畏惧生

老病死的因缘，主要是他在做

太子时出游都城四门 （“四门

出游”），见到老、病、死的苦况

和出家修道者的安闲自在，深

受刺激，由他人的老病死联想

到自己将来也难免老病死，从

而发展到为断除自他老病死

苦而精勤求道的志愿和行动。

二、畏惧业因。佛经云：“众生

畏果，菩萨畏因。”果指苦果、

业报，因指苦因、业行。造成一

切痛苦的原因，唯是自己所造

的有漏业，只有从根本着眼，

畏惧业因，才能促使人不作诸

恶，奉行众善，想法去减轻、改

善痛苦，创造受乐的因缘。三、

畏惧自心。进一步深究，则能

造作有漏业而感招苦果者，唯

是自心，由自心迷惑不觉，心

随境转，跟着感觉、知觉走，起

诸烦恼，由烦恼发起有漏业，

才使自己陷溺轮回，备受诸

苦。天地鬼神、一切外物皆不

足畏，最可怕的是迷惑不觉、

不能自作主宰的自心。《佛遗

教经》言：“心之可畏，甚于毒

蛇、恶兽、怨贼”，比炽燃的大

火灾更可畏，因为它能使人堕

于三恶道备受诸苦。畏惧自

心，能促使人自觉治心修心，

争做自心的主人。畏生死、畏

业因、畏自心，虽然也还是一

种苦，但可以将恐惧心理转化

为自主其心以战胜痛苦的动

力因，引导人一步步走向《般

若心经》所谓“无有恐怖”的自

由境地。

依怙，谓人在自感孤弱无

力时，希望获得有力、可亲者

如天父等垂愍护佑的心理，有

如儿童之依怙父母。由这种心

理，产生归投、敬爱、崇拜所依

怙对象的宗教感情。这是较为

高级的宗教特别是多数一神

教信仰的主要心理基础。弗洛

伊德在 《精神分析与宗教》中

说：“人依赖宗教以抗拒威胁，

就像儿童通过对父亲的依赖

和敬畏以排遣自己的不安全

感一样。”就基督教信仰而言，

确实如此。佛教《大日经·住心

品》称这种信仰心理为“婴童

心”或“婴童无畏心”，列为第

二住心。婴童心正是弗洛伊德

所说儿童依赖和敬畏父亲的

心理。经中说众生由婴童心，

信仰自在天或梵天、那罗延

天、日天、月天、火天、龙王、天

仙等，认为“若虔诚供养，一切

所愿皆满。”以婴孩依怙父母

的心理皈依、崇拜、供养这些

自认为能满足其愿求的上帝、

天神、神仙。此类信仰，可予孤

苦无依的心灵以安慰，当其与

被奉为神谕的合理伦理信条、

道德规范相联系时，有促进人

们自觉止恶修善的社会教化

作用，古代统治者大多懂得利

用民间信仰 “以神道设教”进

行教化。依怙神的信仰也可能

导致浪费与无益的苦行、牺

牲，尤其是与政治结合、政教

合一时，难免导致思想文化专

制等种种弊端。佛经中，佛陀

对此类信仰的批判多于肯定，

说其所信对象实际上并没有

信仰者所认为的创世、主宰一

切、使人解脱等功能，信一切

皆由神意有扼抑人主观能动

性的消极作用。但佛教特别是

大乘、密乘佛教，亦非不利用

依怙心理。《骂意经》云：“佛为

父，法为母，随佛语，按法行，

是为父母行。”教诫佛弟子要

视佛为父，像子女听父母的话

一样遵照佛陀的教导去做。多

种大乘经中，皆强调佛教徒应

如子女依怙父母般依靠、尊

敬、供养佛菩萨，说佛菩萨视

众生如慈父悲母爱念子女。

《维摩经》云：“菩萨于生死畏

中，当依如来功德之力。”谓菩

萨依赖佛力才好战胜对生死

的畏惧。《华严经·离世间品》

谓佛弟子应“于一切佛生慈父

想”。《楞严经》卷六说应以如

子忆母之心念佛。净土宗信徒

仰仗“弥陀慈父”接引往生西

方极乐世界。密教信徒仰赖本

尊的护念加持，称本尊（佛菩

萨）为“怙主”，藏密更强调徒

弟须事上师如佛，对其上师怀

有如儿童依怙父母的感情。这

种利用依怙心理求得佛菩萨

佑护加持的信仰，与神教之依

怙上帝神明在表面上颇为相

似，但在佛教看来有质的不

同。佛教认为外道崇拜信仰的

上帝天神等实无能满足信仰

者所求特别是引导其超出生

死的能力，非正归依，而佛教

徒信仰的佛菩萨实有引导信

仰者超出生死的能力，是真正

的归依处；佛教以依怙心信

仰、修行的目的，在与所依怙

的佛达到平等地位，解脱成

佛，佛与弟子为师徒关系、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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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与后觉关系，不像神教信仰

者不许人神平等，人与神为主

奴关系；在理论上，佛教认为

能依怙的众生与所依怙的佛，

体性平等，唯是一心，自他不

二、生佛不二、心佛不二，不像

神教以人神为二，说人乃神所

造或从神流出。后期佛教密教

也供奉众多诸天、龙王、药叉

等神鬼和持明仙。当代著名密

教瑜伽行者陈健民还特撰《密

宗必敬鬼神论》，与多神教颇

为相似，但这种相似也仅在密

教的世俗谛层面，作为护法和

获得财利、福寿、消灾等世俗

需求的“方便”，并不认为这些

天神鬼仙可以使人超出生死，

并不以其为归依的对象而只

作为佛教的“外护”。

向上心，或曰超越心理，

谓提高、提升自己境界或层次

的意欲，可归于心所法中的

“欲”心所。人类学家 !·舍勒

认为，就高级宗教而言，超越

心理是更为重要的根源。弗洛

姆说宗教出于人想要恢复自

身与自然其它部分的联系和

平衡的冲动，他在《自我的人》

中说：“信仰某一种目标或某

种思想，或某种超人的力量如

上帝，都是追求生命过程完整

的表达方式。”认为所有信仰

都有超越或向上的性质。向上

心从低到高可分多个层次，从

完善人格、提高道德修养和精

神境界，生天成仙，到天人合

一、与道合真，乃至解脱自在，

成就佛果，皆可包摄于向上心

的范围。《大日经·住心品》所

举第三“愚童持斋心”，谓持戒

修德，布施供养父母亲戚、贫

病孤寒，乃至普遍施舍一切众

生，以期死后升天永享福乐。

这是世间的许多宗教徒所怀

的信仰。佛教认为这种信仰虽

然有益于个人和社会，可使人

获得今生后世的福报，但信仰

者缺乏通达真实的智慧，不知

如此修行不得超越生死，非究

竟之道，像理智尚未健全的儿

童只是凭一颗好心做好事，故

名愚童持斋。佛教将努力上进

以求生活幸福、人格健全、俯

仰无愧，乃至希求来生后世更

好的心称为“增上心”，以这种

心为学佛的基础。然而做人应

更求向上，发求超出生死的

“出离心”和普度众生、庄严国

土的“菩提心”，直趋生命自我

变革的顶峰，为达无限、永恒、

绝对自由而奋进不已。这种直

趋无限、无休无止的向上心或

超越心理，能产生取之不竭的

动力，推动信仰者为崇高的目

标奋斗不息。

畏惧、依怙、向上三种能

产生宗教信仰的心理机制，皆

属心所法，可看作心识本具的

功能，各有其种子，当遇到适

宜的外缘时便会形成宗教信

仰。人本性中有趋乐避苦、求

永生的欲望，宗教在地球上已

有上万年的历史，人类经过长

时间全体信仰宗教的历程，可

以说每个人阿赖耶识中都藏

有信仰宗教的种子。人的生存

难免各种自然的、社会的压迫

和苦难。无力战胜自然灾害的

人，在遇到天灾时，容易从畏

惧心理出发，相信主宰风雨雷

电等自然现象的神鬼精灵。人

生的旅程往往崎岖不平，人的

命运机遇和前景对多数人而

言带有神秘性、非自主性，当

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灾难和

医药罔效的沉疴重病等困境

无力自拔时，容易由依怙心理

出发求神拜佛。因遭受某种打

击对生活和人生灰心失望者、

厌世者，容易产生超越人间

的、出世的宗教需求。极其聪

明，对宇宙人生、人的存在问

题考虑甚深，具有哲学气质者

也容易产生超越性的、向上的

宗教信仰，佛教创始人释迎牟

尼便是这种人。南怀瑾先生

说，佛教唯两种人最好信：一

种是极其愚蠢的人（所谓愚夫

愚妇之类），一种是极其聪明

的人。此言可谓深识人情世故

和佛教信仰之谈。

从大乘如来藏学说看，能

产生高级信仰的向上心，源出

众生内心深处本具的佛性或

本觉。《涅槃经·狮子吼品》称

佛性为一切诸佛大觉的种子。

佛性、本觉是无限的、无碍的，

它是一切众生生命、心识的源

泉和本体，它源源不绝地喷涌

出一种向上的驱动力，这种力

量既是个人信仰宗教，追求长

生、永生、涅槃的动力，也是推

动整个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

根本动力。人类认识世界、改

造世界的种种努力，表现出一

种突破有限、有碍、迷昧不觉，

不断追求无限、无碍、无所不

觉的趋向。这种趋向，集中凝

缩于个人的终极关怀、宗教信

仰，便是大乘佛教的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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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追求个人直趋无限、无

碍、无所不觉而成佛，而且从

无限扩大的“同体大悲”出发，

誓愿普度一切众生皆共成佛。

《大乘起信论》云：“依本觉故

而有不觉，依不觉故说有始

觉。”意谓本来具有能觉之性

（本觉），由不知法界一相而起

无明，将本觉二元化，去妄立

所觉知的对象而觉知，才起惑

造业，流转于有限、有碍、有苦

的众生界，犹如迷失方向者认

东为西。众生虽被无明所迷，

而其本觉并未丧失也不可能

丧失，提供给众生以从无明迷

梦中觉醒，重趋无限、无碍、大

觉的动力，驱使众生在生死沦

坠中挣扎向上，产生追求永

生、极乐、绝对自由的宗教信

仰。宇宙的绝对真实———真

如，有熏习之力，能熏习众生

发心求道，经过不断熏习，终

至圆成佛果。

正信与迷信

宗教信仰，本来是一种极

具神秘性、感情性、理想性、艺

术性的事情。学者们说它与浪

漫的抒情诗甚为相近，又说艺

术进升而为哲学，哲学进升而

为宗教。宗教所崇拜的神和所

解决的生死奥秘等问题终非

人智所能知，宗教信仰关系人

存在的根本，具有万古不移的

永恒性、超时域性，最能牵动

人心灵的中枢，使人以全身

心、全部生命投入。宗教信仰

可以使人抛弃世俗的一切，忍

受种种苦行，可以使人为信仰

而割舍财产、家庭、亲人、肢体

乃至生命，为信仰无条件地奉

献牺牲；可以使人投入全部的

感情，激发起最强烈坚毅的意

志，寄予最深的希望，获得最

大的满足。宗教信仰作为一种

心理活动，神圣、虔诚、热切、

深刻，集心所法中的受、欲、信

等于一体，是人心灵深处一种

纯真的、深刻的感情，马克思

称宗教为被压迫心灵的叹息，

实则宗教更是人心灵深处的

热切渴望、终极关怀、最高理

想。

人有宗教需求、宗教情结

固属自然，但因宗教信仰本身

的神秘性和情感性，由人所创

造，作为一种文化体系、机构

化的宗教，未必都建立于真理

的基石之上，其信仰很可能具

有虚拟性，而且往往具有专制

性，禁止对它有批评性的思

考。如果将全部的虔诚投入一

种具虚拟性、专制性的信仰，

则不免迷信之嫌。弗洛伊德指

责劝人信奉虚妄并禁止批评

性思考的宗教遏制理性，导致

智慧的衰竭。基督教便曾以反

对科学、迫害科学家著称。弗

洛姆分宗教为威权主义和人

道主义两种，威权主义宗教以

对超人力量的屈服为要素，以

顺从为主要德行，其基调为悲

哀和负罪感，常否定个人的价

值，要人无条件服从某个权

威，为非常遥远和抽象的终极

目标而牺牲各自的生命和幸

福。这种宗教在近世以来遭到

诸多先进人士的批判。善良的

宗教需求和人为的宗教形式，

也容易被一些骗子恶魔利用

为欺世害人的工具，引诱人误

入邪教的魔网。由畏惧、依怙、

向上三种心理所生起的宗教

信仰和其它信仰，及在此等信

仰基础上建立的宗教，在佛教

看来都可正可邪，可有益也可

有害，或虽非不正、无益而难

免产生弊端。邪正之分，唯在

所信仰的对象和所持见地（即

主导思想）。

人不可没有信仰。树立正

信，获得可靠的安身立命之

本，确实是人生首要的大事，

不可草率马虎，不可盲目轻

信。而树立正信，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需要具有清醒的正见

正智，善于明辨是非、抉择邪

正。只有宗教需求、宗教感情

而没有选择正信的正见正智，

犹如骑手不看路，很可能使信

仰带来无益于自己心理健康

和损害自他正常生活、不利于

社会的弊端，堕于迷信邪见，

乃至误上邪教的贼船，成为骗

子恶魔的牺牲品。作为一种社

会教化体系的宗教，如果不能

以正见指导信仰，难免误导信

众，产生不良影响。佛教列为

善心所之首的“信”，梵语舍啰

驮（!"#$!%#），即指正信（正确

的确信和信仰），《显扬圣教

论》卷一说信的作用是“能得

菩提资粮圆满”、“利益自他”、

“能趣善道”。《成唯识论》解释

说，必须具备信实、信德、信能

三个条件，才是具“心澄净性”

的（正）信。实、德、能三条件，

既是衡量信仰心理邪正的标

准，也是衡量所信仰的宗教等

邪正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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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有实或有体，指所信对

象必须真实、实有，非出想象

虚构，非错谬偏邪。《成难识

论》卷六：“信有实，谓于诸法

实事理中，深信忍故。”一个宗

教崇拜的对象无论就事和理

而言，应该真实不虚，经得起

理性和实践的检验，对实事真

理的深信不疑才叫做信。依此

而言，上帝、神明等难以经验

和理性证实，起码不是人所能

了解，未必是可靠的依怙者；

逻各斯、大梵、道等在理论上

不无漏洞，可由逻辑推理发现

其非实在性和不究竟性，也非

完全可托付宗教关怀的终极

真实。在佛教看来，作为历史

人物的佛陀，有据可考，真实

不虚，是可信赖、可依怙者。佛

陀所示的法（佛法），是建立信

仰更为重要的基点，为佛教徒

所归依之“三宝”的中心。《大

方便佛报恩经》云：“佛以法为

师，法是佛之母。”法，指缘起

无我等理，是万有本具的真

实，并非佛所创造，而是佛通

过修证所证实的真理，任何人

都可通过如法修行去验证此

真理，犹如科学家通过实验证

明的法则，具有可重复性。佛

陀强调对他的教法须用理性

和修习的实践去验证，不要仅

仅因为尊敬佛而接受，对任何

宗教和学说的怀疑和迷茫是

正当的。南传《增支部·伽罗摩

经》载，佛陀教导伽罗摩人说：

“不要追随传统；不要

听信传说；不要轻信与经典

相符合的事；不要凭空揣

测；不要依据逻辑推理；不

要跟随成见；不要相信一个

人的表面能力；不要因为他

是老师而接受其思想。但

是，伽罗摩，当你们通过观

察、正确的判断和实践，确

知某事是善良、无害、智者

赞美的，某事做了以后，将

导致善和益，然后你们就应

该信受奉行。”

南传《中部》卷一佛告弟

子优婆离：“对真理要认真地

检验。”按此，佛教所谓信有实

的正信，唯以正确的观察、判

断和实践，证明其有益、属实

为根本原则。信有实的实质，

是佛陀所一再强调的“如实知

见”，是信经得起验证的真

理———法。最能说明这一点的

是佛教的“四依”法———依法

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

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

经。

信有德，谓所信仰的对象

须实有信仰者所认为的能力、

性质、德行，佛教认为佛、法、

僧三宝为有德而堪信赖者。

《成唯识论》卷六：“信有德，谓

于三宝真净德中，深信乐故。”

佛陀为真实觉悟的大觉者，其

德行、品格、思想载诸经籍，真

实可靠。佛教不以佛陀为能解

决一切问题的救世主，只以佛

陀为可信可敬的导师。由佛所

宣示的佛法，常被看作一种哲

学，实际上它主要是修行方

法，主要是教人如何自净其心

超出生死之道，是佛及其无数

弟子实践验证的真理。僧，指

依佛法修行实证真理的贤圣

僧，具有正知正见及清净不染

的德行，为修行的师友和助

伴，堪称人中之宝。《随念僧

经》云：“圣僧者，谓正行、应理

行、和敬行、质直行，所应礼

敬。”皈依圣僧，主要是皈依其

佛法的正见，其要义亦在皈依

法。密乘虽然以上师为皈依之

首要，但强调皈依必须建立在

对上师的了解上，必须互相观

察三至十二年，才能决定师徒

关系。而且归依上师的本质，

仍在皈依上师所传承和证得

的佛法。

信有能，主要是自信，确

信自己有能力断恶修善、依真

理修行以获得解脱，而非缺乏

自信，唯仰赖神佛的救度。《成

唯识论》卷六：“信有能，谓于

一切世出世善，深信有力能得

能成，起希望故。”

从信有实、有德、有能三

条件看，佛教在各方面确实不

同于容易滋生种种弊端的威

权主义宗教，它具有弗洛姆所

谓人道主义宗教的诸特征。弗

洛姆以早期佛教为人道主义

宗教的最好例证之一，诚如他

所赞扬：

“佛陀是一位伟大的教

师，他是一位认识到关于人

的存在的真谛的觉者。他的

教义不是诉诸超自然的力

量，而是宏扬理性。他要求

人人使用各自的理性去领

悟真理，而他只不过是领悟

真理的第一人而已。人一旦

开始领悟真理，就要努力去

行其道，发挥理性的力量和

对世人的爱。只有成功地做

到这点，人才能摆脱各种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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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根据佛陀的经义，人不

仅要晓得自身的局限，还必

须知晓本身蕴藏的力量。大

彻大悟之人可达到的一种

精神境界———涅槃，并非人

的无助和顺从，相反却是将

人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的境

地。”

早期佛教的这些特征，使

佛教在诸宗教中显得非常独

特，近代颇有人因而说佛教不

是宗教而是哲学，或说佛教亦

宗教亦哲学亦科学、超宗教超

哲学超科学。如果不是像佛教

这样强调以理性主导信仰、以

实践检验信仰，唯真理是依，

教人发展向上心，依靠自己的

智慧和力量解救自己，而如威

权主义宗教之主要发展依怙

心，强制绝对顺从和依赖某一

神或某个人、某种思想主义，

信仰便会导致教主崇拜、遏制

智慧、压抑人性、极权主义等

弊端。尤其是威权主义宗教强

调唯有一神、唯此是真、余皆

为邪的信仰时，会使信徒的我

执和见取见恶性膨胀，煽动起

失去理智的、有害的宗教狂

热，导演出迫害不信其教者的

暴行乃至宗教纠纷、宗教战

争，给人类带来灾难。威权主

义宗教的教主崇拜、强制顺

从、牺牲自己和世俗利益以求

取来世幸福等，最容易被骗子

魔头利用以创立邪教，欺世害

人，聚敛钱财，奸淫妇女，造反

作乱，导演出集体自杀等惨

剧。而威权主义宗教因为建立

于大多数人的依怙心理之上，

多具平民性、通俗性，容易获

得世人尤其是社会下层劳苦

大众的信奉。一些无正见正智

的宗教，也往往将信徒向上的

宗教热忱引向歧途，以极大的

希望和毅力徒修自饿、自淹、

烧身、食粪、自晒、倒悬等种种

被佛教斥为无益的苦行。即便

信奉归依佛教，如果不具备正

见正智，也难免偏执和迷信；

若深入修习禅定，则更有被

“魔事”扰乱而发狂、自杀、心

理变态、伤身害命、流入邪见

的危险。佛教因而特别强调

“无智非禅”（《法句经》），并有

对治“魔事”的完善方法。依人

不依法、迷信、缺乏正知见，被

认为是致使佛教衰落的原因。

“信为道元功德母”

以正见为导的正信，被佛

教强调为进入佛门、得法实益

的前提。诸乘共同的“三十七

道品”中的“五根”、“五力”，以

信根、信力为首。信根，谓对佛

法的信仰在内心深处已扎下

根，从此信根能自然出生正信

等功德，有如从树根出生枝叶

花果。《大毗婆沙论》卷一四

二：“信根云何？答：于出离远

离所生善法，诸信顺、印可、忍

受、欲乐心清净性，是谓信

根。”信根，指对佛法价值清纯

无疵的认同、接受、喜欢。信

力，谓信根增长，自然产生一

种力量，使信心深固难拔，不

可动摇，绝不会见异思迁，如

《集异门论》卷七所言：“一切

沙门及婆罗门、诸天、魔、梵，

若余世间，皆无有能如法牵

夺，是名信力。”有部佛学认为

信根有其物质基础（色法），大

乘唯识学认为信根、信力皆是

信的种子之积集。大乘菩萨行

以十信为初阶，十信位主要确

立信仰。《华严经·贤首品》偈

云：“信为道元功德母，长养一

切诸善根。”《大智度论》卷一：

“佛法大海，信为能入。”缺乏

正信，不可能深入佛法之堂

奥，喻如纵入满地宝石的宝

山，若没有手去捡取，也无法

得到宝石。

作为善心所之首，以信

实、德、能为标准的信（舍啰

驮），又译“深信”、“仰信”，一

般指由信赖佛、师父、善友而

生起的对佛法僧的正信。《成

实论》卷七：“随圣贤语心得清

净，是名为信。”《大日经疏》卷

三：“深信者，此信，梵音舍啰

驮，是依事依人之信。如闻长

者之言，或出常情之表，但以

是人未尝欺诓故，即便谛受依

行，亦名为信。”又有信解或解

信者，梵语曰阿毗目底（!"#

$%&’()%），指由深解佛法之理

而生起的确信。同疏云：“有大

信解者，此信解，梵音阿毗目

底，谓明见是理，心无疑虑。如

凿井，已渐至泥，虽未见水，必

知在近，故名信解也。”无论仰

信、解信，当信仰确定不移时，

叫做 “信现观”———一种直觉

的信。据《瑜伽师地论》卷七一

等，信现观指确认佛法僧三宝

为唯一的归依处。仰信与解信

虽然皆属正信，但依人依事而

生的仰信，尚非彻底、坚固，只

可作进入佛门的拄杖，还须通

过听闻、研读、思考和修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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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对佛法的道理深解明悟，

获得解信，直到由亲证真理而

确立的信，方为真正的正信。

南传《相应部》卷一佛言：“信

是人的助缘，事实上，理解才

应正确地左右人。”《大智度

论》卷七：“闻说而信者，此中

不名为信；智慧知已，名为

信。”《阿含经》说修行者分为

由仰信入门的“随信行”和由

解信入门的“随法行”两类，后

者较前者为胜。天台宗以初步

亲证佛法而确立正信为菩萨

的十信位。

从大乘唯识学看，信仰和

不信仰，皆以阿赖耶识中的种

子为因，由于众生阿赖耶识仓

库中的种子不同，在宗教信仰

上难免有种种差别：或从小便

对某宗教特别信仰乃至喜欢

出家修行；或容易信仰正教，

或容易信仰邪教；或信仰虔

诚、狂热，或信仰浅而易变；或

主张无神论，不信仰任何宗

教。唯识学把能产生佛教信仰

的种子称为 “种姓”（梵语 !"#

$%&），《瑜伽师地论》卷三五说

种姓有本性住 （自然本有）和

习所成（后天习染而成）两种。

同论卷五二谓诸出世间法的

种子 “从真如所缘缘种子生，

非彼习气积集种子所生”。出

世间、修学佛法的种子既然从

真如生，真如遍于一切众生，

则一切众生皆应有信仰佛教

以超出世间的种子，然此种子

能否成为信佛学佛的现行，还

得看其是否有障碍。根据有障

无障、障碍轻重的差别，分众

生学佛的根器为声闻、独觉、

如来三种种性。声闻种姓者容

易接受佛说四谛法而求自己

解脱生死，独觉种姓者于无佛

之世可自悟十二因缘而得解

脱，如来种姓者容易接受大乘

法、修学菩萨道而成就佛果。

《佛地经论》卷二在以上三种

姓之外加不定种姓、无有出世

功德种姓，说五种姓。不定种

姓，谓其根性不定，可随机缘

而接受任何信仰。无出世功德

种姓又称 “阐提种姓”、“非涅

槃法”，不能接受佛法，没有超

出生死的需求。实际上，五种

姓外还应加容易接受外道信

仰的“外道种姓”。《成唯识论》

卷二认为，众生学佛种姓差别

的原因在于其阿赖耶识中有

无无漏种子，“谓若全无无漏

种者，彼二障种永不可害，即

立彼为非涅槃法；若唯有二乘

无漏种者，彼所知障种永不可

害，一分立为声闻种姓，一分

立为独觉种姓；若亦有佛无漏

种者，彼二障种俱可永害，即

立彼为如来种姓。”这里所说

无漏种子，是就具体修学佛法

而言的有为无漏种子，不是从

本体上讲的无为无漏种子。

就本体而言，一切众生虽

然皆有佛性和宗教趋求，但这

只是一种因性和潜在的可能

性，宗教信仰的产生，还得具

足诸缘。《法华经》云：“佛种从

缘起”，即便具有佛性和无漏

种子，为如来种姓，也须具备

种种条件，才可能建立正信，

进入佛门，修行证果。社会的

文明发达程度、文化传统、宗

教环境、个人际遇等，都是产

生信仰的外缘。佛学主要数说

的信佛学佛条件，有生为人、

生中国 （佛教流传的中心地

区）、诸根具足、未犯五无间

罪、净信三宝、值佛出世、值佛

说法、佛法住世、信奉佛教、有

缘修学等十种缘，称 “十圆

满”。生于地狱、饿鬼、畜生、北

俱卢洲（无苦亦无佛法之处）、

色界无色界及盲聋喑哑、世智

辩聪（世俗的小聪明）、生于佛

前佛后则是八种信佛学佛的

障碍，称“八无暇”（没有修学

佛法机会的八种情况）。此外，

能引导、指导人正确地信佛学

佛的“善知识”（良师益友），也

是信佛学佛的重要外缘。《华

严经》卷六二称“亲近供养诸

善知识，是具一切智最初因

缘。”《付法藏经》甚至强调善

知识为得道的“全分因缘”。密

乘更以找到合格的上师为获

得成就的一半。即便有善知识

等外缘，若自己缺乏正信种

子，或别有障碍，也难以生起

正信。同样信佛学佛，因各人

心库中的种子不同，根器不

等，其信仰的真切度和修学的

勤怠，及开悟的顿渐、证果的

快慢，亦千差万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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